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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非法集资获利
超额利息依法追缴

物业服务纠纷频发 良性互动才能双赢

被狗追赶摔倒受伤，“没碰到”犬主也要赔偿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李亚萍
　　
　　在他人门口被未拴绳犬只吠叫追赶，躲避后
退时摔倒造成骨折，犬主以“狗未直接接触人体”
为由拒绝赔偿，受害者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日，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饲养动物损
害责任纠纷案。
　　2024年3月31日，王某带孙子前往屠某经营的
卫生室看病，因卫生室未开门，王某遂前往屠某家
中寻找。行至屠某家门口时，王某询问“家有人
吗”，随后一黄一灰两只狗先后从院内吠叫冲出，
径直扑向王某。王某惊慌之下一边后退躲避，一边
用手提包驱赶犬只，过程中不慎摔倒在地。经诊
断，王某伤情包括头部外伤、T12压缩骨折、创伤
性耳聋等，在医院接受治疗并支付了相应医疗
费用。
　　事后，王某认为自身受伤系屠某饲养的犬只
扑咬所致，屠某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屠某则认
为，犬只与王某无直接身体接触，是王某“打狗”的
驱赶行为导致其自行摔倒，同时称其中灰狗并非
自己饲养，仅是频繁出入家中，拒绝承担赔偿义
务。双方协商无果，王某向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屠某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全部
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三

点：一是王某自身是否存在过错，二是屠某对灰狗
是否负有管理责任，三是“无接触”的犬只的追赶
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从过错认定来看，事故发生时王某在屠某家
门口正常询问，无故意挑逗、挑衅犬只等行为，其
因犬只突然冲出扑来产生恐惧，进而采取后退躲
避、用包驱赶的应对方式，属于合理自我保护反
应，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从管理责任来看，虽屠某辩称灰狗非其饲养，

但结合该灰狗经常出入其家中的客观事实，屠某
在灰狗停留期间已实际成为灰狗的管理人，依法
负有对灰狗进行约束、管理以及避免伤人的义务，
其抗辩理由不成立。
　　从侵权构成来看，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情形，不仅限于撕咬、扑倒等直接肢体接触，犬只
吠叫恐吓、追赶驱离等非接触性行为引发的恐慌
性伤害，同样属于“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范畴。本案中，屠某既未对黄狗（其饲养）、灰狗（其

临时管理）采取拴绳措施，也未通过其他方式控制
犬只活动范围，未能尽到基本管理义务。
　　综上，法院认定屠某未能有效管理狗的行为
与王某的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未提交证据
证明原告对狗有主动挑逗、投打、追赶等故意情
形，无证据证明被告有减轻责任的情形，应对原告
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屠某赔
偿王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各项损
失共计20000余元。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

　　随着居民饲养宠物数量增
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纠纷频

发，其中“无接触式”侵权（如犬只吠叫恐吓、追赶
导致他人摔倒）因缺乏直接肢体接触证据，时常
成为争议焦点。
　　本案承办法官赵修文介绍，饲养动物损害责
任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外适用“过
错推定责任原则”。即只要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且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无法证明被侵权人
存在“故意挑逗动物”“明知动物危险仍主动靠
近”等免责事由，无论饲养人或管理人自身是否
存在过错，均需承担侵权责任。
　　赵修文表示，宠物饲养人要纠正“无接触

即无责任”的认知误区。实践中，部分饲养人或
管理人存在“只有狗碰到人、咬到人才算侵权”
的错误认知，忽视了动物行为本身存在的潜在
危险性。事实上，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畴广
泛，除直接接触造成的扑倒、咬伤外，犬只突然
蹿跳引发的惊吓、持续吠叫导致的恐慌、追逐
过程中迫使他人避险摔倒等“无接触”行为，只
要能证明“动物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
系”三者成立，即构成侵权，饲养人或管理人需
依法担责。
　　“本案中，屠某作为黄狗的饲养人、灰狗的临
时管理人，既无法证明王某存在故意过错，也未
能举证证明已尽到管理义务，因此需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赵修文说。
　　目前，农村地区饲养犬只多用于看家护院，
部分饲养人因“自家狗温顺不咬人”“喊一声就能
回来”等认知，忽视拴绳、圈养等管理措施，甚至
以“尊重动物天性”为由放任犬只户外自由活动，
导致犬只随意窜扰、聚集，既威胁路人安全，也易
引发邻里矛盾。
　　同时，针对“无接触式”侵权取证难的问题，
受害者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固定证据，包括现场
拍摄视频照片、询问周边证人并留存联系方式、
报警记录事故经过、就医时向医生详细陈述受伤
原因等，为后续维权提供充分依据，共同维护和
谐安定的生活环境。

纠正“无接触即无责任”的认知误区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房佳伟 谢增亚
　　
　　谈恋爱4个月，王某支出12万元，分手后他想要回这些钱，但被女方拒
绝。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3年12月，王某结识张某。次年4月，两人确认恋爱关系并同居。其
间，王某多次转账给张某，还承担了购置首饰、家电以及支付社保、房屋装
修等费用，累计支出12万元。同年8月，两人因感情不和分手，却因为这笔
钱闹得不可开交，王某一气之下诉至博乐垦区法院，诉求张某返还12万
元，理由是这些钱均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支出，应视为彩礼，既然双方未登
记结婚，张某理应返还。而张某认为，这些钱是恋爱期间的正常支出，属于
赠与性质，拒绝返还。
　　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结合证据逐一梳理款项性质，精准适用法律条
文，对于双方均认可的1万元借款，法院判令张某偿还；针对社保金2万余
元及房屋装修款5万元，法官结合转账金额、支付场景及王某提交的聊天
记录等证据，认定该款项部分是王某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支出，属于附解
除条件的赠与，因双方未登记结婚，条件未成立，判令张某返还上述款项；
针对一笔8000元无明确用途的转账，考虑到支付不久后双方就分手了，且
金额超出日常合理消费，法院酌情判定张某返还6000元；对于王某主张的
小额购物、日常餐饮等费用支出，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
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为属于恋爱同居期间为增进
感情的赠与，或日常消费性支出，且价值未达“大额”标准，不认定为彩礼，
不予支持返还。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返还王某8万余元。

　　恋爱期间的财物往来，需区分性质理性对待。情侣间以结婚为目的的
大额支出可能被认定为彩礼，未登记结婚时可主张返还；日常小额消费、
节日礼品等一般视为赠与，分手后不需要返还；明确为借款的，则需要按
照借贷关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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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入住非拒交理由
按协议支付物业费

　　王某系某小区业主，房屋建筑面积为124.65㎡，
小区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双方签订了《物
业服务协议》，物业费为每月每平方米1.48元，因王
某自2020年5月10日起未支付物业费，某物业公司
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其支付2020年5月10日至2023
年6月10日的物业费及违约金。
　　“自从领钥匙后就没去过小区，也没居住过。
没有人居住的房屋，物业费应该按五折收。”王某
辩称。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被告提出由于没有入
住，应减半收取物业费的问题，双方签订的《物
业服务协议》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因乙方原
因空置房屋按建筑面积全额交纳物业服务费”，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应当
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
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
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
拒绝支付物业费。据此，法院对王某的抗辩理由
不予采信，依法判决王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相
应物业费及违约金。
　　承办法官李杰解释，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
务惠及全体业主。交房之后，无论业主是否入住，
物业公司的工作都必须正常进行，部分房屋的空
置并不会明显减少物业的工作量。空置房屋的物
业服务费是否可以减交？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在签
订物业服务合同时，如果合同有相关约定，业主可
以按约定享受空置房屋优惠物业费。部分地区如
果有关于空置房屋物业服务费的政策，也可以参
照相关政策适用。

自身原因没有收房
延迟期间费用自担

　　何某系某小区业主，房屋建筑面积为141.02㎡，
小区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物业费为每月
每平方米1.8元，因何某自2023年11月1日起未支付
物业费，某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其支付
2023年1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的物业费。
　　“没有收房，无需支付物业费。”何某辩称。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房屋已具备交付条件且
通知程序合法，何某因个人原因未进行收房，不影
响物业费收取。其抗辩未收房无需支付物业费与
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遂依法判决何某向某物业
公司支付相应物业费。
　　承办法官李杰解释，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
不少业主存在困惑，认为未收房就没有享受物业
服务，不应该支付物业费。司法实践中，没有收房
是否需要支付物业费，应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如果确因房屋质量问题不符合交房条件而没有收
房，质量整改期间的物业费应当由建设单位等主

体承担；如果房屋已符合交房条件，业主因自身原
因延迟收房，延迟收房期间的物业费应由业主承
担。建议广大业主在开发商通知收房后积极验房，
如果发现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应及时向建设单位
反馈并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以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前期合同有约束力
依法判决支付费用

　　2017年4月，某物业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前
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某物业公司为某小区
提供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为：电梯房物业服务费每
月每平方米1元。刘某系该小区业主，房屋建筑面
积为117.82㎡，因其自2020年6月10日起未支付物业
费，某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其支付2020年
6月10日至2025年6月10日的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与涉案小区不存在物业服务合
同关系，从未见过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也没见
过该物业公司对其进行公示，对其中的合同内容、
服务等级与标准、法律责任都不知情。”刘某辩称。
　　法院审理认为，某物业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
订的前期物业服务管理合同，对全体业主均有约
束力。签订合同后，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刘某作为业主，前期已实际交纳物业管理费，
其抗辩某物业公司与涉案小区不存在物业服务合
同关系与事实不符，遂依法判决其向某物业公司
支付相应物业费。
　　承办法官李翠翠解释，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
物业公司前，建设单位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
务合同，称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根据民法典第九
百三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
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
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
同，都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业主在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签订时往往还未购得房屋，不能表达自己
意志，但业主不得单独以自己未参与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签订、以其不知情为由，拒交物业费用。

业委会签服务合同
全体住户依法遵守

　　某小区成立有业主委员会，2021年，业主委
员会与某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
定某物业公司为某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合同期
限自2021年5月15日起至2023年5月14日止。合同
到期后，业主委员会与某物业公司续签物业管
理服务合同，合同自2023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
14日止。收费标准为：住宅每月每平方米1元，商
铺每月每平方米1.5元。吴某系该小区两间商铺
的业主，建筑面积共221.76㎡，因其自2021年5月
15日起未支付物业费，某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
院，请求其支付2021年5月15日至2024年11月14日
的物业费。

　　“拖欠物业费我不认，我没有和某物业公司签
订合同。”吴某辩称。
　　法院审理认为，某业主委员会与某物业公司
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
力，吴某作为小区业主，受物业服务合同约束，遂
依法判决其向某物业公司支付相应物业费。
　　承办法官李翠翠解释，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大
会依法选举产生，是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的一种
特殊形式，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在业主
和物业服务企业产生的纠纷中，经常出现业主不
认可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
合同的情况。究其法律根本，即是合同相对性及合
同相对性的例外，原则上，双方订立的合同只对
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如果要对订立合同
的当事人以外的主体产生法律约束力，则必须有
法律的明确规定。从物业服务合同的订立来看，
业主委员会才是与物业服务企业订立合同的真
正当事人，若要对并未参与订立合同的业主产生
法律约束力，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
第九百三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
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
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
合同，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规定明确了物
业服务合同对业主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前提条件
之一是选聘程序的法定性，即业主委员会与业主
大会相应比例表决通过的被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
签订合同，对全体业主产生法律约束力，此时业
主不得以自己未与物业公司直接签订合同为由
拒交物业费。

物业服务不符约定
酌情扣减部分费用

　　张某系某小区业主，房屋建筑面积为
109.47㎡，小区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物
业费为每月每平方米1.3元。因张某拖欠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其支付拖欠的
物业费。
　　“我不是不交物业费，是小区服务不到位，我
多次反映问题，物业也不解决。”张某辩称。
　　法院查明，涉案小区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道
路积水严重等问题。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小区存在上述问题，综合
考虑某物业公司的履约程度，酌定张某支付60%
的物业费。
　　承办法官刘锋表示，支付物业费是业主的主
要义务，业主仅以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为由拒不交
纳全部物业费，法院一般难以支持。如果物业服务
确实存在瑕疵，法院裁判时会全面审查瑕疵程度，
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都违
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对物
业费进行扣减。业主发现物业服务不符合约定时，
可以通过物业主管部门督促或责令其整改。如果
整改后物业服务仍达不到约定标准，可以和物业
公司沟通协商减少物业费用，如若协商不成，业主
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物业公司构成违约
并减少物业费用。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李书永 位士栋
　　
　　物业服务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千家万
户的生活质量。近年来各类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多发、频发，
涉诉金额虽然较小，但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近日，《法治
日报》记者从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从近
年来审理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精心筛选5起典型案
例，走进社区进行宣传，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和预
防教育作用，以期推动物业服务纠纷依法有效妥善化解，示
范引导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依法诚信履约，推动形成良性
互动、和谐稳定的社区关系。

清洁工夜查遇意外
法院支持认定工伤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陈丹青
　　
　　非法集资案件中，集资参与人收取的超过本金部分的利息是否应当
追缴？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集资诈骗案，在判处被告人有
期徒刑的同时，依法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及7名集资参与人收取的超本金利
息576.66万元，发还其他未收回本金的受害人，最终实现退赔480万元，清
偿率达42%，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019年1月至2024年7月，被告人张某琴虚构资金周转，以高息为诱
饵，通过口口相传方式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1.5亿元，所募资金主要用
于“借新还旧”和个人消费，造成31名集资参与人本金损失1141 . 95
万元。
　　审理期间，法院就“超额利息是否应追缴”等问题召开刑事涉案财物
专题听证会，广泛听取侦检机关、被告人、集资参与人等多方意见，并邀请
人大代表现场监督。听证明确，以非法吸收资金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
应当依法追缴。2025年6月26日，磐安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张某琴有期
徒刑十年，并依法追缴全部赃款。
　　判决生效后，承办法官主动履行“第一说理人”职责，逐一向应退赔的
集资参与人进行判后答疑，阐明判决理由及拒不清退的法律后果，成功督
促5名集资参与人全部退出违法所得。9月5日，法院举行执行案款集中发
放活动，将480万元退赔款按比例发还受损群众。

　　非法集资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向社会公众非法
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
等回报应当依法追缴。本案中，集资参与人收取的超出本金部分的利息实
质上来源于后期参与人投入的资金，属于违法犯罪所得，并非合法孳息，
依法应予追缴。广大群众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高利诱惑，远离
非法集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

●

●

民法典相关法条

第九百三十七条　物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区域内，为业主提供建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物业服务，业主支付物业费的
合同。
第九百三十九条　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
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九百四十四条　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
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
物业费。
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
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第九百四十八条　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后，业主没有依法作出续聘或者另聘物业服务人的
决定，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物业服务的，原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但是服务期限为不
定期。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但是应当提前六十日书面通知对方。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实习生 成雪
　　
　　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工伤行政确认案件，该案
中，一名清洁工为完成卫生整改工作在晚上进行卫生检查时，不幸发生交
通事故受伤身亡。法院认定事发时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
判决维持了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
　　赵某与某社区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担任社区公共设施维护工作，
其工作区域为某镇。2024年1月31日晚上8点，赵某在镇里某大集南门外检
查卫生时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某与肇事方在事故中负同等责任。随后，经赵某的
儿子向人社局申请，赵某被认定工伤。
　　某社区服务中心不服人社局的认定，遂诉至法院，主张交通事故的发
生时间并非赵某的工作时间，服务中心也没安排赵某加班，事发地点不是
赵某的工作地点，赵某并非因工作原因受伤，不应认定工伤。
　　平谷法院审理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赵某受伤的时间点是否是
在工作时间、受伤地点是否是工作地点，以及是否是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
故伤害。根据赵某之子提交的证据以及人社局的调查情况，可以认定事发
时赵某是为了完成其负责区域的卫生整改工作才到某大集进行卫生检
查，该时间点属于工作时间，赵某也是因工作原因才遭遇事故伤害。赵某
的岗位是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片长，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为某镇包括某村
在内的9个村的卫生清洁和巡查，某大集位于该村，因此属于赵某的工作
地点。某社区服务中心主张赵某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但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人社局认定赵某系在
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并无不当。
　　最终，法院判决维持工伤认定决定，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
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应准确了解自身工
作岗位职责、工作区域、工作时间等。外勤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不固
定时，应注意保留工作通知、工作记录等履行工作职责的证据，便于工伤
认定时充分举证。
　　对用人单位而言，应规范外勤岗位管理，明确工作职责、工作区域和
时间安排，避免因管理模糊导致工伤认定争议。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单位
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分散用工风险。

爱情账单累计12万
逐条梳理依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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